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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局关于对缺陷汽车召回管理制度开展专项检查的通知(质检

办质〔2006〕338号)北京、天津、上海、重庆市、黑龙江、辽

宁、河北、山东、浙江、福建、广东、湖北等省质量技术监

督局： 《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定》

）实施一年多来，已先后有27家国内外汽车制造厂商实施

了54次主动召回，涉及车型59种，召回汽车车辆422，517辆。

通过召回管理，有效地保护了消费者权益，在社会各界产生

了积极影响。但是，个别汽车制造厂商还存在对涉嫌缺陷质

量问题隐瞒不报或通过维修站私下处理的违规行为。为掌握

各方面情况，总局决定对缺陷汽车召回管理制度的落实情况

开展专项检查。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 一、检查对象 有关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行政区域内的汽车4S级维修店或特约维

修站进行检查。 二、检查内容 （一）是检查修理商对汽车可

能存在的缺陷信息的处理情况； （二）是查看实施召回汽车

修理更换的记录； （三）是查看汽车产品技术服务信息通报

记录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

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